
- 1 -

海口市总工会文件

海工字〔2019〕150 号

海口市总工会

关于转发《关于印发<海南省工会第三期

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区（园区）总工会、产业工会、工会联合会，市直属基层

工会：

现将海南省总工会办公室《关于印发<海南省工会第三

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并就组织开展第三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有关

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互助保障期限

本期互助活动保障期限为三年，互助保障期自 2020 年 3

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止，本期互助活动期间，每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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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立补办期享受缴费后保障期限内的互助待遇。第二期互助
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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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助活动申报工作。

附件：1.关于印发《海南省工会第三期职工医疗互助活

动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海口市总工会

2019 年 11 月 15 日

（联系人：左屯燕，66203700；王关豪，66230203；

郑荣，66210679；QQ 群号：482847434；微信联系号：ghgz2017；

地址：海口市解放西路九号金棕榈商业广场 E 幢 1-2 号电梯

9 楼帮扶中心）

海口市总工会办公室 2019年11月15日印发


